
立法會 CB(1)1961/03-04(01)號文件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

回應法案委員會委員在第十一次會議上回應法案委員會委員在第十一次會議上回應法案委員會委員在第十一次會議上回應法案委員會委員在第十一次會議上

所提意見及其他修訂建議所提意見及其他修訂建議所提意見及其他修訂建議所提意見及其他修訂建議

法案委員會在 2004 年 5 月 21 日第十一次會議上，討論政

府當局對委員在第十次會議上所提事項而作出的回應，以及就

須向法案委員會回報事項的特別報告。政府當局已研究過委員

和立法會法律顧問所提的意見及建議，並就此作出以下回應和

其他擬議修訂，供委員考慮︰

1. 上訴委員會可規定上訴人接受測試上訴委員會可規定上訴人接受測試上訴委員會可規定上訴人接受測試上訴委員會可規定上訴人接受測試 (第第第第 58(1)(b)條條條條 )

委員仍認為上訴委員會應有權規定上訴人修讀一個訓練

課程以確定上訴人的能力水平。經仔細考慮後，政府當局

認為上訴委員會實際上不大可能引用此權力，故建議取消

第 58(1)(b)條。

2. 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細節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細節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細節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細節

在第十一次會議上傳閱的特別報告內，政府當局提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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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 (因應此建議的目的，我們認

“臨時 ”較適合，故建議用以取代原有的 “過渡 ”一詞 )。

回應委員的要求，我們在附錄的文件內已詳細說明此新建

議的細節。

3.3.3.3. 獲授權人員的其他權力獲授權人員的其他權力獲授權人員的其他權力獲授權人員的其他權力 ( ( ( (第第第第 17C(1)(f)條條條條 ))))

有意見認為要求任何在工地發現的人提供可讓獲授權人員

能夠識辨該工地的總承建質，或在該工地親自進行建造工

作的人或該人的僱主是較苛刻的。

我們認 該權力對於獲授權人員執行草案下的規定這一職

能是很重要的。在某些情況下，要識辨總承建商或僱主，

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會是很困難的。我們同意獲授權人員

不難識辨在該工地親自進行建造工作的人，因此已把第

17C(1)(f)條內有關此要求的條文删去。

我們亦相信條文對於被查問的人已有足夠的保障。首先，

獲授權人員除非合理地相信該人有有關的資料，否則不得

行使第 17C(1)(f)條下的權力，因此，此權力不可隨意行使。

其次，若某人並不知道獲授權人員所問問題的答案，該人

便擁有未能遵照獲授權人員的要求的合理辨解。此辨解在

被起訴時可作免責辨護。

在《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第 474章 )的第 46(1)(a)條亦

有項類似的權力。我們亦曾諮詢律政司有關本草案第

17C(1)(f)條的條文，所得的答覆是從人權的角度他們沒有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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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上訴通知書上訴通知書上訴通知書上訴通知書 ( ( ( (第第第第 53535353 條條條條 ))))

我們就與上訴有關的條文包括第 52條和第 53條而作出數

項修訂，以清楚述明上訴人可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時限是由

註冊主任就覆核委員會因應該事項所作出的建議而作出

決定之後才開始計算。

5.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作出的修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作出的修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作出的修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作出的修訂與及其他與及其他與及其他與及其他

擬議修訂擬議修訂擬議修訂擬議修訂

(a) 因應加入因應加入因應加入因應加入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須作出的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須作出的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須作出的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而須作出的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若此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獲委員的同意，我

們須修訂有關條文包括 “註冊的資格 ”(第 37條 )，  “接

納及拒絕註冊 ”(第 38條 )， “就某些工種註冊的特別條

文 ”(第 40條  )和 “ 註冊熟練技工 (過渡 )而設的評定面

試及技能測試 ”(第 41條 )。而第 39條有關 “註冊 註冊

熟練技工 (過渡 )”和第 36(3)條有關評定面試的條文亦

須删除。因應上述的修訂，其他相關的條文包括第 3(2),

3(3), 6(8) 和  46(1)條與及附表 1第 1部和第 2部的標題

亦須作出相應修改。

(b)(b)(b)(b)    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沒有以證人身分出席及妨礙獲、沒有以證人身分出席及妨礙獲、沒有以證人身分出席及妨礙獲、沒有以證人身分出席及妨礙獲

授權人員授權人員授權人員授權人員等罪行等罪行等罪行等罪行

因應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我們對第 61(3)(d)條作

出了修訂以使此條文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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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其他的技術修訂其他的技術修訂其他的技術修訂其他的技術修訂

我們亦改善了第 17C(1)(e)(i)條和第 19(5)條的內容 .

(d) 第第第第 65 條有關規則的建議修訂條有關規則的建議修訂條有關規則的建議修訂條有關規則的建議修訂

根據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最新意見，將在任何建議法例

內訂立新法院規則的權力，授予規則委員會而不是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是較恰當的做法。因此，我們建議修

訂第 65 條，改由區域法院規則委員會以取代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為第 28 條的目的而訂立法院規則。由於

此項修訂並未包括在現時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內 (第

10 稿 )，我們會就此諮詢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

夾附附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4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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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1111註冊安排註冊安排註冊安排註冊安排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正構思中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新建

議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以供委員考慮。此外，並述明此新建議的背

景及有關的理據。

1.1.1.1. 本建議本建議本建議本建議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內原本的過渡註冊安排是要求

工人須具有不少於 10 年相關工作經驗才符合老行尊的資

格。根據有關的條文，合資格的老行尊可獲註冊 註冊熟練

技工 (過渡 )，並且在通過評定面試後，可獲註冊 註冊熟練

技工。委員和有關工會曾分別提出意見，强烈要求把老行尊

的最低工齡訂 6 年，經考慮該等意見與及在 2004 年 5 月

19 日的討論所達致的理解，現提出屬一次性的老行尊臨時註

冊安排的新建議以取代原有的過渡註冊安排。若委員普遍接

納此新的建議，我們便會提出有關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以

下是此建議的細節以供委員考慮：

(a) 如註冊主任信納某人就某指定工種具有不少於不少於不少於不少於 6 年年年年相

關的工作經驗，該人將獲註冊為該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

技工 (臨時 )。

(b) 註冊熟練技工 (臨時 )可選擇修讀管理局 該工種而指

明的訓練課程或通過技能測試，若該工人成功地完成該

課程或通過技能測試，他可獲得註冊 該工種的註冊熟

練技工。

                                                
1因應新建議註冊安排的性質，我們認 “臨時 ”較適合，故建議用以取代原有的 “過
渡 ”一詞。



2

(c) 由於每一工種皆有其特性和不同的技術要求，課程的內

容及長度會因應不同工種而異。雖然這些課程的細節仍

有待訂出，初步的建議是課程的內容會包括該工種的要

素，特別是工人在技能測試中一般較難獲得通過的範

圍。因應這些訓練課程的目的，我們認 課程的長度可

達數日會較恰當。

(d) 工人除了須符合規定的出席率外，並須通過屬於課程一

部分的評核試，才可成功地完成該課程。評核試是以選

擇題方式作答，若工人對於閱讀或理解該等問題有困難

可由工作人員提供協助。

(e) 工人在報讀該等課程時須繳付訂明的費用。不過， 減

輕工人的負擔，我們會儘可能把收費訂至最低。課程的

收費會與技能測試的收費水平相若。

(f) 如該工人未能在上述 (a)段所指的註冊日期後的 3 年內

成功地完成指明訓練課程或通過技能測試，其註冊熟練

技工 (臨時 )的註冊將於該段期間後屆滿。

(g) 該工人若能成功地完成指明的訓練課程，將獲發給一張

完成該課程的證明書，該資格證明是終身適用的。該人

可根據此資格獲註冊為註冊熟練技工。若該人未有依照

規定申請將其註冊續期，他仍可按該資格申請重新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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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背景及相關理據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背景及相關理據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背景及相關理據新建議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的背景及相關理據

(a) 從 1995 年開始，政府已在房屋署的建造合約內作出規

定要求承建商就某些工種聘用指定比率的合資格技工 2

以改善建造工程的質素，類似的合約要求亦在 1996 年

後加入工務工程合約內。這些年來，合資格技工的比率

要求不斷作出提升以配合業內已通過技能測試的人數

的增加，並藉以進一步鼓勵業界聘用合資格的技工。

(b) 實施建議的註冊制度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透過評核工人

的技術水平而藉以改善建造工程的質素。針對此目的，

註冊制度的早期建議是要求所有建造業熟練和半熟練

技工必須通過技能測試才可獲得註冊。 了確認老行尊

的技術水平及其對建造業的貢獻，業內人士其後同意資

深工友若具有不少於 10 年的相關工作經驗可符合老行

尊的要求，並且不須接受技能測試，而只須通過評定面

試，便可獲取註冊 註冊熟練技工。不過，有關的業內

商會，培訓機構和主要僱主曾強調 10 年工作經驗已是

最低的要求，這樣才可對那些獲豁免測試的工人的技術

水平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證。

(c) 在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有關的工會在參考電業工程

人員註冊安排中關於 A 級電力工程人員的一次性豁免安

排後，引用該豁免安排為例而要求把老行尊的最低工齡

要求降至 6 年。他們亦指出一個較低的最低工齡要求有

助釋除工人由於經濟不景而產生的疑慮。

(d) 儘管政府當局巳盡力 有關團體安排會議以解決他們

                                                
2 這是指持有技能測試證書或等同資格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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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分歧，但由於他們各自堅守本身的立場，故進行

了多次會議仍未能取得共識。經詳細考慮各相關團體所

表達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曾建議把老行尊的最低工齡

修訂為 8 年，理由是 8 年的工作經驗的是一個合理的

折衷方案，獲豁免的工人其技術水平應有合理程度的

保證；而此建議亦有助減低工人的憂慮。不過，此修

訂建議並未得到工會和部份委員的接納。

(e) 在進一步諮詢工會和商會的意見後，我們與部份委員和

有關商會的代表在 2004 年 5 月 19 日就此事進行討論，

會上並討論新提出的老行尊臨時註冊安排。與會者普遍

認 此新建議值得跟進。政府當局在考慮以下各點後同

意在第 11 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此建議以作討

論：

(i) 新的建議須在工會與及商會、主要僱主和培訓機構

的訴求和期望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ii) 應對透過此建議而取得註冊的工人的技術水平有合

理程度的保證。一個能針對工人在進行各項技能測

試時所顯露的弱項而提供的訓練課程會有幫助。

(iii) 了要公平對待那些付出了時間和努力而通過技能

測試或操作員測試的約 11 萬工人 3，新的建議有需

要規定申請人須通過某些評核以使在質素上有保

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3 由於有部份工㆟持有多於㆒張證書，實際的工㆟㆟數應少於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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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5月 27日


